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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得烧了三百多亩林子，我自己承包的树，仅烧死了得有两千多棵。”4月1日，博山区樵岭前村村民孙先生
向记者反映，他从村里承包的林地3月16日遭火灾，自从他2005年承包该林地以来，这已是发生的第三次火灾了。

村民反映：

被烧的树有的已长了七八年

3月16日18时许，在外工作
的孙先生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
声打断，是林区护林员于先生
打来的，原来是孙先生承包的
林区着火了，孙先生立即放下
手头的工作驱车前往。

据孙先生介绍，他抵达现场
时，火势已蔓延开来。经过村民和
林区消防队三个小时的扑救，终
于控制了火势。“当时刮的是南
风，火势没有迅速扩展，要是刮北
风，可能就烧到原山林场了，那后
果不堪设想。”当谈及那天的大火
时，孙先生依然心有余悸。

家住博山区山头街道办事
处樵岭前村的孙先生，2005年7

月份他从村里承包了桃花塔山
林两千亩林地，2011年国家下

发了新的政策，孙先生又进行
了二次承包，并重新划定了界
限。然而孙先生却已经历了三
次大火，一次在2008年前后，一
次在2012年。“前两次过火面积
百十来亩，也没太追究。这次火
比较大，得烧了三百多亩林子，
被烧的树木有的已经长了七八
年，最短的也有三四年了。”

据孙先生介绍，自己承包的
两千亩林地已经投资50余万元，
按照合同，承包人可以进行林木、
果树、花卉种植、销售等活动。他
主要进行林木和果树种植，本
想指望这些核桃树、樱桃树、皂
角树等挣点钱，不成想，一把火烧
掉了自己多年的心血。“看这些烧
掉皮的树，都已经活不了了。”

4月1日15时，记者联
系到博山区公安分局了
解情况，指挥中心工作人
员说，他了解到，3月16日
晚上的山林火灾报警一
事，山头派出所受理了，
具体问题将向派出所进
行核实。

随后，该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山头派出所民
警接到报警后，就出警去
救火了，同时联系刑警队
勘察了现场。但暂未发现
人为刻意纵火的迹象，属
于普通的山林火情，属于
森林公安的受理范围。”

博山区森林公安局
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起火的范围比较大，上下
山的村民也比较多，没有

监控也没有目击者，不能
推断究竟是谁烧荒引起
了火灾。

博山区森林公安局
政委李金赢说，3月16日
当晚刮得是南风，已经调
查确认起火源头为莱芜
地界，就此事，已经向市
里反映了情况，以便配合
莱芜市调查这一情况。

“樵岭前的山区，村民烧
荒的不少，莱芜地界上也
存在烧荒的情况，但具体
是哪块地起火不好说，所
以，想要确认究竟是谁的
责任，也不好认定。”

“我们已经告诉孙先
生了，叫他等等，毕竟需
要一个调查了解的过程。
我们将继续调查此事。”

本报见习记者 张童 刘晓

一一场场无无名名山山火火烧烧死死两两千千余余棵棵树树
事发博山樵岭前村，警方正在调查起火原因

山火蔓延之处一片焦黑。 本报见习记者 张童 摄

4月1日14时，记者到山头
街道办樵岭前村村委了解情
况，党总支书记刘新虎告诉记
者，村里就此次的大火的起因进
行过调查，推测为村民烧荒而
起。“起火时，下午6点多了，村里
的护林员都下班了。所以，究竟
是谁烧荒引起的火灾，并没有
目击者，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
明是某个人，所以，这次大火并
没查到明确结果。”刘新虎说。

对于补偿一事，樵岭前

党总支书记刘新虎说，这片
山林是孙先生承包的，与村
里 也 签 署 了 承 包 经 营 合 同
书，孙先生有使用权，也要担
负管理责任。

“2012年的第二次火灾，
因为查到了是谁引发的，村
里协调后给了孙先生一定补
偿。这一次，没查到是谁，而
且他自己应该为林地负责才
对 ，村 里 肯 定 没 义 务 赔 偿
他。”刘新虎告诉记者。

樵岭前村村委：

难寻责任人，损失只能承包者自担

虽有警示标志，仍有人烧荒种地

4月1日，记者来到
樵岭前村，当记者跟随
孙先生来到林区时，发
现有人在山坡上烧荒。

“快看快看，现在那
边又开始冒烟了。”孙先
生指着相邻的一个山头
说。据孙先生介绍，那个
山头是邻村的一位村民
承包的，由于开发梯田，
山坡上有些荒草需要处
理，村民就直接在山坡
上点起了火。而就在着
火处旁边的小屋上写着

“护林防火”的字样。“现
在天气这么干燥，不刮
风还好，一刮风，火势控
制不住，很容易引燃林
区。”

就在孙先生承包林
地的两边，分别是鲁山
和原山两个比较大的林
场，又处于淄博市和莱
芜市的交界处，山区林
木众多。“山上大部分种
的是松树，很容易燃烧，
一旦着起来，灭也不好
灭。”孙先生说。

随着清明临近，气
温日益升高，大风天气
增多，再加上近期持续
干旱，森林火险等级偏
高。同时，春耕生产、旅
游 踏 青 人 员 也 随 之 大
增，稍有不慎就会引发
大的森林火灾。为此，淄
博公安从现在开始到5月
31日，在全市范围内组织
开展严厉打击野外违法
用火行为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打击重点
包括爆破、烧荒、燎地
边、烧秸杆、烧枯枝落
叶、上坟烧纸、烤火、野
炊、野外吸烟、燃放鞭炮

及故意纵火等各种违法
行为。

在此，公安机关提
醒广大群众，不得在森
林内或距森林边缘500米
范围内吸烟、烧荒、烧秸
杆、上坟烧纸、燃放鞭
炮、点放孔明灯、爆破、
野炊等野外用火；严禁
带火种进入林区，机动
车辆进入林区应当安装
防火装置，配备灭火器
材；发现违规用火和森
林火灾，立即向当地人
民政府或者公安机关报
告并及时拨打森林火警
电话：119、2284662。

春季森林火险等级偏高

公安严打野外违法用火

相关新闻

没没有有档档案案，，养养老老金金就就领领不不到到？？
社保部门：有缴费纪录即可按规定领取

本报4月1日讯 (见习记
者 刘光斌) “没有档案会
不会影响养老金的领取？”现
于临淄工作的崔先生在老家
滨州博兴办理了养老保险，
但他听说倘若没有档案，养
老金可能无法领取。

崔先生说，他2000年在
临淄区一家私企工作，该企
业为其办理了企业职工社会
养老保险。但一年多以后，崔

先生从该单位离职，《职工养
老保险手册》也转到自己手
中。后来崔先生自己做起了
个体户，但考虑到日后养老
问题，经过养老保险关系转
移，崔先生于2008年在家乡
滨州市博兴县成功办理了灵
活就业人员社会养老保险。

但最近崔先生听人说，
没有档案将会影响自己养老
保险的正常领取。崔先生表

示，印象里自己没有个人档
案，在询问了原单位后，也被
告知没有其档案记录。

市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
副主任任秀芬告诉记者，像崔
先生这样的有不少，这个群体
因为某些原因，并无个人档
案，但参加工作后，由单位或
者个人办理了社会养老保险。

“虽然没有档案，某些个
人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照样

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任秀
芬介绍说，崔先生的养老保
险已经转变为灵活就业人员
社会养老保险，虽没有档案，
但每次缴费，社保中心都会
开具相应的发票，而社保中
心的系统中保留了他的缴费
纪录。凭借这些缴费纪录，崔
先生可以在满足法律规定的
退休年龄及15年缴费年限基
础上，顺利领取到养老金。

很多树木已被烧死。 本报见习记者 张童 摄

博山区森林公安：

起火源头在莱芜地界

将继续调查原因

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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